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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民政局
关于印发《遂宁市村（社区）
办公服务场所挂牌管理规范清单指引》的通知

各县（市、区）民政局、市直园区民政事务（社会事业）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中共遂宁市委党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19年省委对遂宁市落实主体责任情况点评意见整改方案>的通知》（遂委党建领导小组发〔2020〕1号）、市委城乡基层治理委员会对“一些社区承担了近50%不该承担和没有经费保障的事务”问题专项整治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部署要求，经局领导研究同意，现将《遂宁市村（社区）办公服务场所挂牌管理规范清单指引》印发你们，请各地结合实际参照执行，统筹推进村（社区）办公服务场所挂牌管理规范、亲民化改造和功能标准化设置，切实减轻基层减负。

遂宁市民政局

2020年9月29日

遂宁市村（社区）办公服务场所挂牌

管理规范清单指引
一、规范标牌悬挂

村（社区）办公服务场所应统一规范外部标牌悬挂内容和规格，对内部功能标识牌应统一样式、材质和尺寸，整体注重规范、协调、美观、大方。

（一）村（社区）办公服务场所外观标识统一使用党群服务中心标识和“中国社区”标识，建筑正门两侧分别悬挂村（社区）党组织（白底红字）、村（居）委会和村（居）监委会（白底黑字）标识。

（二）村（社区）办公服务场所室内挂牌，对党员活动、综治警务、退役军人、养老、助残、儿童、托幼、科普、电商等有实质性服务或治理内容的可在室内悬挂简明标识；对各职能部门在村（社区）办公服务场所设立的工作机构和加挂的各种牌子和标识进行规范清理，凡是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没有明确规定，或不符合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牌子一律予以取消。

二、规范上墙内容

村（社区）办公服务场所内设上墙内容应根据新精神、新要求、新规定及时更新替换，始终保持规范、准确、简洁、整齐。

（一）便民服务大厅，可设置“为人民服务”背景墙，悬挂展示服务理念、服务项目、服务流程等内容。设置办事综合窗口。

（二）党员活动室，可悬挂党旗、入党誓词、党员权利义务、组织网络、党员群像等。

（三）各类奖牌、锦旗等，可在陈列柜（架）集中、有序、简明展示。

（四）与服务群众内容相关政策文件、制度规定、工作流程等，提倡服务手册、活页折页、电子屏等方式集中收集展示。

（五）其他牌子、制度、方案、流程、指标等，一律不得上墙。

三、规范宣传公示栏

村（社区）办公服务场所应统一规范宣传展示，不单独设置集中展示村（社区）工作理念、工作方法、工作成效的空间，鼓励将各类展示功能与服务功能结合起来，把党的理念主张和村（社区）工作成效润物细无声地传递到群众中去。
（一）村（社区）办公服务场所按类别规划设置党务公开栏、村（居）务公开栏和综合公示栏，各相关部门要求保留的政策、公开事项融合后分类别进入公示栏，原则上不单独设立宣传公示阵地。

（二）个别暂不具备条件的村（社区），充分利用好现有固定宣传栏和活动展架，及时更换宣传公示内容。

（三）临时告知事项，可在村（社区）阵地适当位置采取磁性装饰黑板，用磁钉固定等方式张贴告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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